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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加速處理國有學產土地被占用情形，維護學產權益並促進土地合理利用，特訂定本要點。

二、處理範圍：未取得合法使用權源而實際使用本部經管之國有學產土地。

三、處理原則：　

1． 私人占用供建築使用，該占用情形符合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二條之規定者，占用人繳清歷年使用補償金後得申請承租。

2． 私人占用供農作、養殖地使用，占用人繳清歷年使用補償金後，比照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辦理放租。

3．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占用者，通知占用機關依國有財產法第三十八條及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之規定辦理撥用；現況都市計畫不符，需地機關得協調地方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後辦理撥用。

4． 道路用地被占用，其屬都市計畫道路用地或經地方政府認定之供公共通行既成巷道者，通知地方政府辦理撥用；其屬特定之私人通行者，勸導排除占用，占用人拒不辦理者，應以訴訟排除。
5． 墓地使用者，函請地方主管機關協助查明占用人，以出租基地租金率標準計算收取使用補償金方式管理。
6． 經界不明，使用狀況複雜者，得視實際作業需要申請現況測量。

7． 妨礙整體規劃、都市更新公眾利益者，得訴請拆屋還地。
四、經檢討無需保留公用之學產土地，且符合財政部所定各級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一、通案之處理原則（一）所定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專案提報本部國有學產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及本部核定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五、使用補償金追收範圍、計收基準、催繳程序：

（1） 追收範圍：　

1． 占用土地除供道路、公立學校使用者外，應依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追繳占用人自占用之日起至返還土地之使用補償金，逾五年者以五年計收，未逾五年者依實際占用日計收。該實際占用日期，得由占用人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2． 使用補償金額較大，無法一次繳清者，得申請以分期付款方式繳納。有任一期未如期繳納者，視為全部到期，應一次繳清。未繳清者，依訴訟程序處理。

（2） 計收基準：
1． 占用土地係供建築或庭院等使用者，不論其地目，均依出租基地租金標準計算使用補償金。

2． 民眾因無適宜之對外聯絡道路，申請通行之學產土地，依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二計算使用補償金。

3． 占用土地係供種植農作物或養殖、造林使用者，不論其地目，以耕地租金標準計算使用補償金（依縣市政府公告公有土地佃租折代金標準）

（3） 遲延利息：
　　　占用人未於期限內繳納者，依民法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請求其支付自期限屆滿後至實際繳交日止之遲延利息。

（4） 催繳程序：
1． 通知占用人限期繳納使用補償金。

2． 逾期未繳，以雙掛號函件催告。必要時得以電話、派員實地訪查。

3． 聲請發支付命令或依法起訴。

4． 支付命令確定或判決確定，發文促請被告於限期內依判決內容履行義務（遷讓房地、拆屋還地、返還不當得利、負擔訴訟費用等）。

5． 未於期限內履行義務者，聲請強制執行。

6． 無財產可供執行，取得債權憑證列管，該債權憑證消滅時效前六個月，得再次聲請執行。

7． 現正辦理訴訟排除者，繼續列管，俟判決確定即予執行。

　　　前項督促程序、訴訟及強制執行案件設專人列管，該列管人員應依訴訟程序擬訂處理進度表，各訴訟案件所支應費用應詳實記載，以確實掌控進度。

六、訴訟程序終結前或終結後和解：

　　訴訟繫屬標的，土地面積小，且無自行開發之計畫，其符合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者，被告除應給付積欠之使用補償金外，應支付因訴訟增加之相關費用。

七、列帳方式：追收占用國有學產土地使用補償金，經法院核發支付命令確定、訴訟判決確定或調解、和解成立案件，應列為當年度之權責發生數，並以人工列管，於每年會計年度終了時，辦理轉正，造具清冊送交會計科，依實際債權金額列帳。

